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12 年約僱人員甄試筆試試題 

科目：公路法及公文（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公文及相關規定） 

考試時間：1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題，答對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請在答案卡作答，作答請使用 2B鉛筆畫記，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3)1.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1)1個月 (2)3個月(3)6個月(4) 9
個月為限。 

(4)2.汽車運輸業除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外，其營運應遵守之規定，何者為非？(1)不得
載運違禁物品。(2)不得與同業惡性競爭。(3)不得擅自變更車輛規格。(4)得拒絕公路主管機關為安全管理所召集
舉辦之訓練或講習。 

(1)3.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六十五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應符合下列哪項規定？
(1)限於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執行駕駛勤務。(2)每日總駕駛時間以十小時為限。(3)遊覽車客運業限調派其駕駛公
務車。(4)國道客運路線不限調派其駕駛起訖至多間隔一縣市之路線。 

(3)4.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1)車輛應停置車庫場內待客包租，不得外駛個別攬載旅客、開駛固定班車或擅自
設置營業所站。(2)承辦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應於事前檢具合約書副本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3)得
拒絕配合機關、學校、旅行業及導遊人員對包租遊覽車依規定所為查核。(4)車輛出租時，應據實填載派車單及簽
訂書面租車契約。 

(2)5.遊覽車客運業派車單及租車契約並應至少保存(1)6個月(2)1年(3)2年(4)3年，供公路監理機關查核。 
(1)6.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出租時，除應符合第十九條之二規定外，單日出租車輛自車輛報到起至行程結束，調派單一駕

駛人勤務不得逾：(1)11小時。(2)12小時。(3)13小時。(4)14小時。 
(2)7.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之規定，何者為非？(1)車輛應使用三門以上轎式、旅行式或廂式小客車。(2)車輛不需

裝設計程車計費表及按規定收費。(3)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區域內營業，不得越區營業。(4)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
人應負管理責任。 

(3)8.下列關於計程車客運業規定之敘述，何者為是？(1)僱用或解僱駕駛人，無須向核發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警
察機關辦理申報。(2)車輛無須由具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駕駛人駕駛。(3)國道高速公
路通行費，應於國道高速公路收費時段，並經乘客同意行駛國道高速公路，方得向乘客收取。(4)國道高速公路通
行費以計費表計算收取者，無須以符合規定之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計算裝置計算。 

(2)9.有關多元化計程車規定敘述，何者為非?(1)接受消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約載客為限(2)得巡迴攬客或於計程車
招呼站排班候客。(3)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之業者，於消費者叫車時應提供預估行駛路線及應付車資。但以
計費表計收車資者，應提供預估車資。(4)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之業者，應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程採全面電
子支付。 

(2)10.有下列哪項情形，不准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1)曾犯傷害、妨害自由、公共危險，或刑法第二百三十
條至第二百三十五條各罪之一，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2)曾犯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受刑人在假釋
中。(3)最近十年內曾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4)最近十年內曾由計程車乘客提出申訴檢
舉，並經公路監理或警察機關查證屬實。 

(4)11.有關小客車租賃業規定敘述，何者為非?(1)分為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乙種小客車租賃業及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三
種。(2)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應以公司組織為限，得設置國內外服務網辦理連鎖經營，並得在機場、碼頭、鐵
公路車站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務。(3)乙種及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得以公司或行號為之。(4)丙
種小客車租賃業不限以提供租賃期一年以上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 

(4)12.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為非？(1)公司行號名稱應標明「搬家」(2)業務範圍以從事
搬家業務為限(3)不得攬載一般貨物(4)車輛顏色及標識應無須依公路主管機關之規定。 

(1)13.汽車運輸業，違反公路法依第七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規則者，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
(2)八千元以上八萬元以下(3)七千元以上七萬元以下(4)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吊扣其違規
營業車輛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或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牌照。 

(1)14.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在核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其營運分類為何？(1)市區汽車
客運業(2)公路汽車客運業(3)遊覽車客運業(4)計程車客運業。 

(2)15.下列對於「需求反應式運輸系統（DRTS）」的敘述何者為非？(1)有別於傳統以供給為導向的運輸模式(2)提供乘
客量身打造的運輸服務(3)固定的運輸服務(4)可解決偏鄉民眾，大眾運輸使用率偏低的問題。 

(2)16.汽車運輸業營運成本重估及運價調整，除遇有特殊情形外，幾年檢討一次？(1)每 1年(2)每 2年(3)每 3年(4)每
4年。 

(1)17.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幾年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1)1年(2)2年(3)3
年(4)4年。 

(1)18.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上述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幾年？(1)1年(2)2年(3)3年(4)4年。 

(2)19.依據公路法規定，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申請投資經營下列何項汽車運輸業？(1)計程車客運業(2)小貨車租賃業(3)公路汽車客運業(4)市區汽車
客運業。 

(4)20.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認為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為各項處理，下列何者為是？(1)受
停止部分營業處分 1年以上仍未改善者，經交通部核准，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2)應改善事項，逾期尚無
成效，或違抗命令，不為改善時，得停止其部分營業。(3)限令定期改善(4)以上皆是。 

(4)21.交通行動服務（MaaS）為運具系統整合的發展趨勢，MaaS的英文全名為何？(1)Mobility as a 



Special(2)Motivation as a Service (3)Motivation as a Special(4)Mobility as a Service 
(2)22.根據公路法規定，下列何種汽車運輸業並非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備？(1)小客車租賃業(2)市區汽車客運業

(3)公路汽車客運業(4)汽車路線貨運業。 
(2)23.交通管理之 3E政策中，除了交通執法及宣導教育外還有：(1)交通政策(2)交通工程(3)交通環保(4)交通經濟。 
(4)24.依「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第 5條，每延人公里之基本運價公式中每車公里合理成本，不包括何者？(1)

修車材料費用(2)稅捐費用(3)行車人員薪資(4)事故理賠費用。 
(4)25.保有消費者個人資料筆數達幾筆以上之汽車運輸業者，應依「汽車運輸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

法」規定，規劃、訂定、修正與執行消費者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1)40筆(2)50筆(3)80筆(4)100筆。 
(3)26.「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依公路法第幾條規定訂定之？(1)第 77條(2)第 78條(3)第 79條(4)第 80條。 
(4)27.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設站，其間隔不得少於幾公尺為原則？(1)200

公尺(2)250公尺(3)350公尺(4)500公尺。 
(4)28.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者，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欠繳金額累計達新臺幣6,000元

以上者，處新臺幣(1)300元以上1,500元以下(2)300元以上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上6,000元以下(4)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鍰。 

(1)29.香吉士先生名下有1輛排氣量2,000c.c.電動自用小客車，請問每年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為多
少?(1)0(2)1,800(3)4,800(4)6,180元 

(2)30.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條規定，應補繳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其請求權時效自(1)補繳之當年開徵期起
算(2)使用日或違規日起算(3)使用日或違規日之次日起算 (4)補繳之當年開徵期之次日起算。 

(1)31.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條規定，代徵之汽車燃料使用費收得提撥多少比率作為經徵
費?(1)2%(2)3%(3)5%(4)10% 

(3)32.地方公路主管機關應將其所轄公路系統之年度公路養護、安全管理計畫，於年度開始前幾個月報由交通部參予以
審核分配？(1)2個月(2)3個月(3)4個月(4)6個月。 

(2)33.地方公路主管機關及地方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應將各項計畫執行情形，包括項目及用款數額等，於年度終了後幾
個月內，分別列表報各該主管機關之交通部或內政部審核？(1)1個月(2)2個月(3)3個月(4)4個月。 

(2)34.設籍金門地區且確實於金門地區使用的車輛，汽車燃料使用費以全額的百分之多少計徵？(1)60%(2)70% 
(3)80%(4)75% 

(2)35.已辦理註銷牌照之車輛被查獲違規使用道路者，除依法處罰外，車輛所有人應以自用車費額補繳(1)當年度(2)自
註銷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5年為限(3)自註銷次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
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5年為限(4)自註銷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前一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
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3年為限。 

(3)36.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條規定，汽車燃料使用費，營業車每年(1)1次徵收(2)分上下半年徵收(3)分4
季徵收(4)分12個月徵收。 

(4)37.汽車所有人死亡，其汽車燃料使用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自汽車所有人死亡之日起，停止徵收汽車燃
料使用費(2)繼承人繼承該車輛時，自繼承之日起徵(3)該車輛繼承過戶前，如有使用道路情事者，其使用人視同
汽車所有人(4)車輛繼承過戶前，如有使用道路情事者，車輛使用人應補繳自原汽車所有人死亡次日起至最後一次
使用之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 

(1)38.汽車所有人未依期限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經徵機關已通知其繳納，仍屆期不繳納者，依公路法第75條規定辦
理。請問公路法第75條逾期罰鍰裁處權時效自何時起算？(1)自催缴通知書送達後其限缴日期屆滿之翌日起算(2)
自催繳通知書送達之日起算(3)自催缴通知書送達後其限繳日期屆滿之日起算(4)自催繳通知書送達後之翌日起
算。 

(3)39.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汽車燃料使用費耗油量計算依據？(1)汽缸總排氣量(2)行駛
里程(3)車輛總重(4)耗油量。 

(4)40.汽車燃料使用費其有關市區道路部分之分配比例如何處理？ (1) 由交通部會同行政院辦理(2) 由交通部會商同
財政部辦理(3)由交通部會同經濟部辦理(4)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辦理。 

(3)41.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如何按日計算費額?以每年費額元除以(1)365天(2)366天(3)360天

(4)367天。 
(2)42.下述車輛經免徵使用牌照稅後，何者非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免徵車輛(1)勘驗車(2)考驗車(3)水肥車(4)偵防車。 
(4)43.應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8,640元，逾期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繳納，依罰鍰基準應處罰鍰多少?（1）500元（2）900

元（3）1,200元（4）1,500元。  
(3)44.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費率之敘述，何者正確？(1)柴油每公升2.5元、汽油每公升1.5元(2)柴油每公升1.0

元、汽油每公升2.5元(3)柴油每公升1.5元、汽油每公升2.5元(4)柴油每公升1.5元、汽油每公升2.0元。 
(2)45.設籍於離島地區車輛，但在台灣本島使用，其汽燃費課徵方式何者正確？(1)設籍離島車輛不論使用地區一律以

70%計徵汽燃費 (2)設籍離島地區車輛，如於臺灣本島使用應以全額徵收(3)設籍離島車輛不論使用地區一律以
80%計徵汽燃費(4)設籍離島車輛不論使用地區一律以 75%計徵汽燃費。 

(1)46.公文簽辦方式，案情簡單，文稿內容已屬明確，或例行承轉之案件，毋須另作說明時使用(1)以稿代簽 (2) 簽稿
併陳(3) 先簽後稿 (4)只簽不稿 

(3)47.有關上行文，下列何者為非 (1)指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其上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2)稱謂語用「鈞」(3) 
附送語用「檢送」(4)期望語用「請鑒核」。 

(1)48. 有關平行文，下列何者為非(1)指有隸屬關係之同級機關及相隸屬機關相互往來之公文書(2)稱謂語用「貴」(3)
附送語用「檢送」(4)期望語用「請查照」 

(4)49.有關平行文期望語，下列何者為非 (1)請查照辦理(2)請查核辦理(3)請查照見復(4)敬請核示 
(3)50.有關署名或蓋章戳，下列何者為非 (1) 書函、一般事務性之通知等：蓋機關（單位）條戳(2) 公告：蓋用機關

印信、機關首長簽字章(3) 函：上行文—蓋機關首長職銜姓名蓋職章及機關印信(4) 平行文—蓋機關首長職銜簽
字章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100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100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03

